汕市人防〔2016〕65号

关于开展汕头市人防工程标识

挂牌管理工作的通知
各区（县）人防办，市直各人防工程建设管理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工作，深入开展人防工程建设“调结构、强管理、重质量、增效益”活动，按照《关于开展人防工程挂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防〔2010〕289号）文件要求，对我市人防工程挂牌管理进一步完善。现结合我市人防工程建设管理的实际，制定《汕头市人防工程标识挂牌实施方案》，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汕头市人防工程标识挂牌实施方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汕头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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